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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政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安龙行复决字〔2022〕08 号

申请人：李**，男，身份证号码：410511******

住址：安阳市龙安区东风乡置度村南后街 165 号。

被申请人：龙安区自然资源局

法定代表人：常** 职务：局长

申请人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以邮寄方式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

议申请，请求被申请人回复申请人于 2021 年 12 月 22 日提出的信

息公开申请。本机关于 2022 年 1 月 29 日收悉，依法受理后，向

被申请人送达了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及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。被

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答复书及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

据材料，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要求确认龙安区自然资源局逾期不作出政府信

息公开的行为违法，并责令被申请人立即答复。

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系安阳市龙安区东风乡置度村村民，2021 年 12 月 22

日，申请人以EMS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（快递单号：1083643941933）

向被申请人提交了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》，签收记录显示被申

请人已经签收了该文件。按照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 33 条之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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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被申请人应当在接到申请书 20 个工作日以内进行回复，但被

申请人至今没有回复。要求根据行政复议法等相关法律规定，确

认被申请人逾期不回复的行为违法，并责令被申请人立即答复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出现紧急情况。

答复人单位一职工因其父亲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，被集中隔

离，其他干部职工被防疫指挥部确定为次密接者，要求必须隔离，

8 名同志于 2022 年 1 月 13 日从单位直接拉到隔离点进行了隔离。

2022 年 1 月 17 日单位职工被确诊，全局干部职工按防疫要求被确

定为密接者，全体人员集中隔离 14 天，然后再居家隔离 7 天，至

2022 年 2 月 8 日，才解除隔离。

二、通过非常规方式答复

答复人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向收到信息公开申请，应于 2022

年 1 月 21 日前予以回复。因答复人全体人员于 2022 年 1 月 13 日

始陆续被隔离，为避免逾期答复，用电话直接与当事人进行了回

复。隔离结束后第一个工作日就制作了回复函。由于已电话告知

回复内容，再送达文本回复没有实质意义，所以就没有再送达。

综上所述，答复人因疫情隔离，已通过电话方式进行了回复，

不存在逾期不作出信息公开回复的行为。

本机关经审理查明：

申请人系龙安区东风乡置度村村民，2021 年 12 月 22 日，以

EMS 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向被申请人提交了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

书》。被申请人因 1 名职工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，全体人员从 2022

年 1 月 13 日始陆续被集中隔离，于 2022 年 2 月 8 日解除居家隔

离。受疫情影响，期间工作人员用电话方式进行了直接回复。2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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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2 月 9 日恢复正常工作秩序后，制作了内容为申请信息尚不存

在的《关于刘金云等 3 人申请信息公开的回复函》文本。该回复

函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以邮寄方式补发申请人。申请人认为被申

请人逾期不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的行为违法，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

议。

另查明，龙安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于

2022 年 1 月 9 日发布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》

（2022 年第 5 号），要求采取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。2022 年 2 月

7 日发布了《关于进一步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通告》（2022

年第 22 号），要求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。

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

1、行政复议答复书

2、情况说明 1 份

3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》1 份

4、《关于进一步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通告》1 份

5、关于刘金云等 3 人申请信息公开的回复函 1 份

6、回复函邮寄送达证明 1 份

本机关认为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三条规定：“行

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能够当场答复的，应当当场予以

答复，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

作日内予以答复；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，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机

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，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0 个工作

日……。”第三十六条规定：“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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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：（四）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

的，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。……”

本案中，申请人 2021 年 12 月 22 日向被申请人提交了《政府

信息公开申请书》，因不可抗力因素该答复期限中止，回复期限

应从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之日起继续计算，即从 2022 年 2 月 8

日继续计算回复期限。被申请人收到信息公开申请后，虽然受新

冠肺炎疫情影响，回复期间内进行了电话回复，但被申请人作为

政府部门，在疫情管控措施解除后，未及时对申请人补发书面回

复，该作法亦有欠妥之处，在此予以指出，建议被申请人在今后

的工作中予以纠正。

鉴于被申请人已进行了电话回复，且补发了回复函，已经履

行了信息公开回复的职责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
第六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八条第

一款第（二）项之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李**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

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2 年 3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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